
請撕開下面的書籤 給你的孩子使用！ 

瞭解我的安全規則 

1. 先要詢問家長、監護人或其他可信賴成年人的意見, 然後才可到其他地方去、幫助
別人、接受別人給我的東西, 或者跟著別人上車。 

 

 

 

 

 

正當的。 

4. 如果有甚麼事情使我不開心、感到害怕或者被搞糊塗了, 我會告訴可信賴

的成年人。 
 

有時候, 有些人會作弄或傷害別人。沒有人有權利可以這樣對待你。因此, 你應該使

用這些規則, 記住你是堅強的, 機智的, 有權利確保自己安全。請務必牢記 

▪ 先要詢問 
▪ 帶一個朋友一起去 

▪ 如果有人想要碰觸你或傷害你,  告訴他們「不要碰我」 

▪ 如果發生了甚麼事情, 告訴可信賴的成年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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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如果有人想要碰觸我或傷害我, 告訴他們「不要碰我」。毫不猶豫地保護自己, 是 

2. 到其他地方去或到室外去玩的時候, 帶一個朋友和我一起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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